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6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

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目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

致使公司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同时，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期亦相应顺延。延期后的换届选举工作预计将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前完成。

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０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６４１

，

１４７

，

３３２．９１ ７４３

，

４４３

，

９７９．７４ －１３．７６％

营业利润

１７

，

３５５

，

７４２．２２ ２１

，

７２２

，

３４０．０７ －２０．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７

，

９１０

，

１２７．３０ ２１

，

０７３

，

３４８．０２ －１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４１５

，

４０９．４２ １６

，

７３４

，

５８９．１０ －１３．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９ ０．１１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６％ ５．１８％

下降

０．９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４６７

，

３２７

，

５２５．３２ ５５３

，

２０７

，

１３５．２２ －１５．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３３０

，

０２２

，

８２６．９７ ３３１

，

２２２

，

０９１．８１ －０．３６％

股 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１１６ ２．１２３ －０．３３％

注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思路，树立“面向客

户”、“面向终端”、“面向消费者”、“主动求变”的意识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产品附加

值，加强了新产品、新市场及国内市场的开拓，销售毛利率有所提高。但是受全球经济增速放

缓、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及客户需求下降，受此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承接订单比

去年同期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

，

１１４．７３

万元，同比降低

１３．７６％

；实现净利润

１

，

４４１．５４

万元，同比降低

１３．８６％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６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共有两项，其中《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４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星期二

１４

：

５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刘平山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１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０７

，

０９１

，

５５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３６．２４％

。

２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０４

，

０６１

，

２０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３５．８８％

。

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２０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３

，

０３０

，

３５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５７６％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５

、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担保事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公

告。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

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０７

，

０９１

，

５５４ ３０７

，

０５３

，

０５４ ３８

，

５００ 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３－００１

】

号公告。

表决情况与结果：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

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０７

，

０９１

，

５５４ ３０７

，

０５３

，

０５４ ３８

，

５００ 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和金 王俊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出具的《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幅度为：

－１０％～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 － ４５％

盈利：

１５

，

７３１．６８

万元

盈利：

１８

，

８７８．０２

万元–

２２

，

８１０．９４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导致公司业绩预测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代理业务的实际结算及顾

问业务的开展情况好于公司在编写第三季度报告时所做的预测。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的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８

，

０００－９

，

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

，

２３０．４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主要是由于第四季度公司项目实施进展顺利，部分软件产品项目、技术开发

及服务合同得以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完成；同时，由于公司加大催款力度，第四季度项目计收工作

稳步跟进，致使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底实现业绩较预计有所上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3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3-003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 （证券简称：

ST

天一， 证券代码：

000908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

2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通过电话方式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6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发布《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情

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2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收到大向东矿业来函，被告知大向东

矿业收到《民事起诉状》。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

、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发布《

201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3-001

），根据初

步测算，

2012

年度公司净利润

-5500

万元左右，基本每股收益

-0.196

元。详见《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3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3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议室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9

日（周二）下午

15:00

起

5

、现场会议主持人：杨建达

6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5:00-2013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5:00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含授权出席的股东）共

23

人，代表股

份

79,740,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5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含授权出席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74,297,8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84%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

人，代表股份

5,251,7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2.6037%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报酬人民币

38

万元。

近期，公司收到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

中审国际深圳分所

"

）的通知，

原中审国际深圳分所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实施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

为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合并后，原中审国际深圳

分所的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将转由中瑞岳华继续承办。

鉴于上述情况， 公司聘请的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由中审国际深圳分所改聘为中瑞岳

华。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

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

能够满足公司

2012

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

能够

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

79,724,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1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报酬人民币

16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79,724,556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24

票，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16,2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开发建设深圳市宝安区沙河

都会墙板厂工业区改造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沙河集团持有的股份数

64,591,422

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15,133,134

票， 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

；反对

24

票，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

16,

200

票，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

。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律师、 律师

3

、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401-2402

室

518026

电话

: (86-755) 2398-2200

传真

: (86-755) 2398-2211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贵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沙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

原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刊载的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决议》

"

）；

2.

贵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刊载的《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3.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 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所律师

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

以公告方式做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

有：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

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5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

---2013

年

1

月

2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经核查，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所

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杨建达先生主持。

经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至

2013

年

1

月

2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贵公司股份

74297848

股， 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

36.84%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

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贵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

5251796

股，占贵公司总

股份数的

2.6037%

。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董事会特

别邀请人员。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

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72458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1620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72455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24

股；

弃权

16200

股。

3.

审议关于《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开发建设深圳市宝安区都会墙板厂工

业区改造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沙河集团持有的股份数

64,591,422

票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513313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

24

股；弃权

16200

股。

经本所律师见证，贵公司指定的代表对现场投票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徐三桥 孔雨泉

黄 亮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3-004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信发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2

年

6

月

24

日与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为广西信发铝电有

限公司在广西省百色市靖西县提供并安装

4×10kNm3/h

清洁粉煤气化装置及相关装置（详

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7

月

12

日《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马鞍山科达洁

能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目前，该项目清洁粉煤

气化相关装置已顺利完成安装调试，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点火运营。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17

债券代码：

122156

债券简称：

12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减少

70%

以上。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327.31

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

0.74

元（公司总股本

779,709,588

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公司

2012

年度主营产品销量减少，

营业收入下降，运营成本和费用增加，利润大幅下滑。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3-004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受理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受理了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本

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近日，收悉该院（

2012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8213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18

层

01-04

室

法定代表人：李志明

委托代理人：张书亭，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夏（银川）实业股份公司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一楼

法定代表人：孟虎

委托代理人：闫海滨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2

年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

2012

年半年

度报告》和《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述报告第六部分

"

重要事项

"

之（三）非经营性关联方资

金占用中披露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8.15

万元，形成

"

关联方资金占用

"

。原告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与事实不符，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即被告将其发布的公告中有关原告占用资金

8.15

万元的不实之词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时报》、

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更正公告》，声明原告从未占用被告任何资金。

2

、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

赔礼道歉，即被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时报》、网站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

连续刊登道歉书

30

日，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3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1

元。

4

、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02

年

-2008

年期间，原告系被告的第一大

股东。

2007

年

4

月

25

日， 被告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被告

2006

年年度报告正文和摘

要，时任被告董事局主席周敏敏、副主席金爱军、董事张晓泮、监事梁胜权在相关决议上签了

名，同年

5

月

29

日，原告在被告

2006

年度股东大会中书面表决同意被告的《

2006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被告在证券监管机构指定网站发布了《

2006

年年度报告》，其中载明：中勤万信事

务所有限公司作出被告 《

2006

年度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载明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原告占用被告资金

6045270.06

元；周敏敏担任原告副董事

长、总经理，金爱军曾任原告副总经理，张晓泮担任原告副总经理， 梁胜权担任原告部门经

理等职。在被告发布的

2007

年及

2008

年年度报告中，分别载明至报告期末，原告占用被告资

金

970245.85

元和

81480

元。原告在相关股东大会上均表决同意该两年度报告。在被告发布

的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表中，载明被告向原告提供资金

8.15

万元，原告向被告提供资金

167.36

万元。在被告发布的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载明原告非

经营性占用被告资金

81480

元，被告在清偿原告债务中已将此笔款项扣回。

三、判决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曾数次认可占用被告的资金，原告提供的支付

款申请单不足以否定原告曾经的认可。原告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对原

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

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本公司目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6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给到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

号一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制度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3-01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白小克先生因病去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公司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梁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梁艳女士简历：

梁艳，女，汉族，

40

岁，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历任海虹医药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现任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梁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

000404

公告编号：

2013-003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2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1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

2

）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

（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体斌先生

（

4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为规范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在

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中国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

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